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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年(未滿一年)一個基數

第二年後，每半年一個基數

1.公私校年資併計，只採計公立校長或

教師部分，職員或工友部份不採計。即

若在公立學校擔任職員或工友，在私立

學校退休時，公立學校職員或工友年資

不予採計

2.非教職單位，年資不予採計，即若在

公家單位服務，於私立學校退休時，其

公家單位服務年資不予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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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、撫卹、資遣金支給標準基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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